

以賽亞書61：1-3
SARS因我們缺乏經驗、人的失誤引致不少人傷亡。但神背後有其心意，人透過苦難開始反思生命意義、價值及人的關係，福音亦藉此得以廣傳，若我們不能把握這機會見証基督、這是我們失職。

特別七、八月是暑期，不少黑社會引誘青少年人入會。而教會有沒有好好把握這時機向學生、青少年人傳福音？我們不能失之交臂。故此七、八月教會特別著重福音工作，讓我們了解、投入。

傳福音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當盡的本份、應承擔的責任，這是我們不用再多講述，問題只是我們可有好好遵從而已。

但當我們傳福音時定要知道福音的內容與果效。一些人向你推銷一些產品，他自己也不知那產品會有甚麼果效，那又怎可以使人信服，若有明顯的果效則人會趨之若鶩。試看那些減肥、瘦身廣告，我們看到一些肥胖 － 甚或賤肉橫生的人如何成為苗條、曲線玲瓏的人，不少人因此而躍躍欲試。縱使那要花費不菲，（當然我們不是認同這是唯一美的標準），重點是果效如何。

今天我們會從以賽亞書看到的信息是所傳的福音會產生甚麼的果效。我們藉此反省我們生命是否也如此。若不是，我們本身出了甚麼問題（正如：一些不能成功減肥的人會否缺乏了依循當中運動、或不吃某些食物），更重要我們是要確定我們福音的果效如何！

賽六十一1-3此段經文是很重要，主耶穌當祂出來傳天國福音時回到自己長大的家鄉拿撒勒，祂在會堂宣講時便引用這段經文，表示自己在未來的日子中所作的便有這些果效。讀完這經文主說：「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。」 － 路四21。其實這不單應驗在主耶穌身上、更應驗在我們每一個屬神的人身上。

1. 賜力

「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」賽六十一1。

今天傳福音不是我們本身有甚麼口才可以使人折服，這是聖靈的工作。事實當主離世升天前清楚的宣告：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使一8，只有聖靈在人內心工作，加上我們的努力，才有美好果效，聖靈的工作是：「祂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。」約十六8，聖靈是在雙方身上、心上工作 － 加宣講者力量、感動聽者內心便有好的果效。

二.
受職
「因耶和華用膏膏我」賽六十一1。

「膏立」乃是委任之意思。昔日掃羅、大衛被選召作以色列王，便被神的僕人撒母耳用膏膏在他的頭上，表示他有一個正式的職位。今天我們宣教工作或植堂時均會按手禱告，表示差遣他們出去為主工作。

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未必有外在看得見的膏立儀式，但我們肯定被神選召，主很清楚將大使命頒給每一個門徒，我們均是頒受了聖職在我們的崗位上見証祂、傳揚祂。

3. 對象

「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」賽六十一1。原文：「傳福音給貧窮的人」。

當我們傳福音是要有從神而來的智慧。從某角度看我們是要有智慧去選擇對象。是的，神愛世上所有的人，但在福音的推展時我們要在極有限、極短的時光中作最有效的事。

謙卑人 － 他願意去聆聽，不會自以為是、封閉自己的耳朵，他樂於探求「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」彼前五5。「世人憑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認識神，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人；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」林前一21，而另一個譯法是「貧窮」的人 － 靈裏貧乏，正如虛心的人有福了 － 虛心便是靈裏貧窮，他才有動力去追求。

當主耶穌用這段經文宣講後，雖然「眾人都稱讚他，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；又說：「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？」路四22，但人仍是拒絕他。主沒有堅持要留下，他便離開他們轉到迦百農去（路四23-30），難道主不愛自己的同鄉、一同長大的人嗎？但祂知道這不是最好的時機，同樣這情況再一次出現在撒瑪利亞人身上（路九55-56），這給我們清楚教導要找合適的對象。

事實我們的經驗給我們看到在醫院中的病患者、在危機中的人、要尋求協助的人，他們接受救恩是較容易，這不是「趁人病、人命」，乃是福音的有效性。當然跟著栽培是很重要，他們在軟弱時會尋求神，但是事情解決了，便會拋之於腦後，故只傳而不好好栽培得救的人只是一些數字而已！

4. 果效

醫好傷心人。

人活在這年代常常感到不開心。一個調查或會使人驚訝：菲律賓人、印度人活得比我們更開心，當然這不單是物質，乃是心靈。物質的缺乏、愛的失落、罪的後果、關係的衝突、對人的失望，凡此種種均叫我們傷心、難受，但神卻能安慰那些受傷害的人，用祂的愛填滿他們心靈的空虛，供給他們所需的。人會使人失望，但神絕不會使我們失望。

被擄的得釋放

被囚的出監牢
這裏不單指猶大國因背叛神屢勸不改而被擄但終必可以歸回，或真正坐監的人可得自由，更指出未信的人被撒旦、自己的情慾籠罩著，我們沒有不犯罪的自由，罪的力量是大的，我們緊緊的被轄制著，人往往順著情慾而行「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，聖靈和情慾相爭，這兩個是彼此相敵，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。」加五17。身不由己，但基督來卻給我們生命力，我們有能力向罪說「不」 － 因我們的主已得勝罪惡，我們可以脫離這罪的轄制，我們得著真正的自由。

華冠代替灰塵

喜樂油代替悲哀

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（賽六十一3）
信主後我們的生命被「扭」轉過來，神有「計」劃地將我們的生命扭轉。主宣告：「我來了要使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」約十10。「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」西二9。我們的罪被除去，不再被罪控訴、不再懼怕罪的刑罰，我們不再活在恐懼中，不單如此，神更祝福我們，我們的價值觀再重新確立，我們會活得開心與滿足。由卑微轉變尊貴、喜樂代替悲哀、讚美取代咒詛，祂為我們抹去眼淚，我們或不被人重視，自己也輕看自己，但神卻重視我們便將我們從爐灰中提拔，使我們身份轉換、罪奴成為義僕、犯人成為王子，這是何等寶貴。

原來救恩不單使我們得救、更是使我們可以活得更開心、更有意義、更有價值、更豐盛，神將我們生命的劣勢扭轉過來。

故此我們若對神有信心、依靠祂，我們的生命便被扭轉過來。

5. 祝福與審判

「報告耶和華的恩年，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」六十一2。恩年是甚麼。

神為猶太人頒下的律例是有安息年， － 六年耕種，踏入第七年、那一年田地也要休息不得耕種，那稱為「安息年」（利二十五1-7），目的是人要休息、田地也要休息，使其土中養份可以再重新產生，人亦可以在此時間休息、親近神，我們會即時問，那又怎有收成，這便是對神的信心，神親自頒下的命令，難道神不會負責嗎？他們不是沒有經歷，拾嗎哪，第六天神賜下雙倍的份量，他們可以收取雙倍但卻不會腐臭，翌日他們可以守聖日親近神，六天工作休息一天，他們會接納、相信、但做六年休息一年，他們卻沒有這信心！但神早已答允「你們若說：『這第七年我們不耕種，也不收藏土產，喫甚麼呢？』。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，地便生三年的土產。第八年，你們要耕種，也要喫陳糧，等到第九年出產收來的時候，你們還喫陳糧。」利二十五20-22，原來收成足夠且有餘。

七個安息年後的一年，即四十九年後第五十年便是禧年，亦即恩年。這不單不耕種、更進步，他們要「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、各歸本家」二十五10，奴隸也要釋放，借貸而抵押的物品也可收回，即是得自由，得釋放的大喜日子，對猶太人而言，他們很清楚恩年是喜樂、歡愉，得自由，得釋放的日子。

但神不單宣告祝福，也宣判審判「報告 － 神報仇的日子」，這包括了神對不信的人作出審判、對背逆祂的人作出刑罰、對欺壓祂子民的人作出懲治，當然神報仇的日子、屬祂的子民、被欺壓的人終可得伸報，「耶和華見他百姓毫無能力，無論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沒有剩下，就必為他們伸冤，為他的僕人後悔。」、「因他要伸他僕人流血的冤，報應他的敵人，潔淨他的地，救贖他的百姓。」申三十二36、43－ 對神的子民、被欺壓的人、神報仇的日子，這是祝福，但對不信的人卻是一個噩號，正如十字架不單是拯救的標記，也是審判的標記，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（或作：審判世人；下同）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，不被定罪；不信的人，罪已經定了，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。」約三16-18，「不信的人、罪已經定了」，因拒絕神的拯救，因此要受自己因罪而引來的刑罰。當我們傳福音時不單是傳好信息，亦要作出警告，告之神的審判，那樣福音才是完備。作為牧者我們也要警戒、提醒。

從這經文我們看到神膏立我們、將使命賦予我們、並將力量加給我們、要將福音有智慧地、有效地傳揚予願意領受的人。

這福音可將人的生命扭轉過來，主的拯救能使我們心靈傷痛得醫治，在情慾困鎖中得釋放、得自由、地位提升 － 華冠代替灰塵、喜樂代替悲哀、讚美代替怨懟。

人要「扭」轉自己的劣勢時「計」策只有 － 相信、依靠基督的救贖。願我們成為福音的使者，承擔這使命，使更多人生命因此得扭轉。

梁永善牧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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